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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李冠儀主持，邀請藝人奇霏和綠藻達人闕鴻
達所長介紹小綠藻產品的功效。闕鴻達在節目
中分享養殖綠藻的經驗及推廣吃綠藻的優
點，其整體呈現涉有為特定商品推介宣傳之內
容略如下：節目內容揭示綠藻是闕鴻達刻意培
養的，與一般水裡撈到的綠藻不一樣。刻意培
養的綠藻，是選擇在生活環境嚴峻的火山口移
植而來，本身特別會排毒，在闕鴻達的培養池
內有全天候的照護，品質優良。主持人口
述「我們可以從影片中看到闕所長所研發的這
一塊基地，從培養皿什麼的，等於是一條龍的
作業。」由特殊的「低壓膨爆法」將綠藻的效
能完全發揮，「瞬間膨爆乾燥法」是經過高
壓、高溫、瞬間膨爆的特殊方式使得小綠藻炸
開，讓消化率提高，強調其綠藻產品製程的特
出之處。闕鴻達手持商品說明：「我吃這個已
經吃了40年，……，最重要的是它是全食營
養，裡面有一百多種(營養)……」。主持人及
來賓接續討論吃小綠藻的正面效果：「1天只要
吃15顆，3公克左右，就能補充這麼多的蔬菜水
果，就會營養平衡。」節目末鏡面出現節目諮
詢專線「02-21733514」，供觀眾諮詢使用。旨
揭節目內容及表現反覆以正面且深入方式介紹
綠藻商品之成分、價值、功效及特色，並穿插
利用視聽眾易輕信或比較心理等用語，已明顯
促銷、宣傳並過分突顯該特定商品之價值，已
違反廣播電視法第33條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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